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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地址：110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承辦人：林延俊

聯絡電話：02-87897671

E-mail：yclin209@mail.pcc.gov.tw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2月9日

發文字號：工程技字第110020146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60000000G_1100201468_doc1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會110年11月30日召開「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檢送

『公共工程共通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第02745章瀝青

透層』及『第02747章瀝青黏層』編修草案複審會議」紀

錄1份，請查照。

說明：會議紀錄另函送台灣區瀝青工業同業公會惠請協助檢視(含

本次會前提供之編修草案及修正對照表)，若有意見或相關

建議，惠請於文到7日內提供本會，以利轉請專責機關高公

局修正編修草案。

正本：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經濟部水利署、內政部營建署、臺北市政

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台灣區

瀝青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全國營造業

工地主任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社團法人中華鋪面工程學會

副本：本會蔡簡任技正志昌(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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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檢送「公共工程共通性工項施工綱
要規範」「第 02745 章瀝青透層」及「第 02747 章瀝

青黏層」編修草案複審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11月 30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地點：本會 9樓第 5會議室 

主席：本會技術處蔡簡任技正志昌              紀錄：林延俊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壹、 會議緣由：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為本會「公共工程共通性工項施工綱要

規範(以下簡稱綱要規範)」上開篇章之專責機關，該局爰依「公

共工程共通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使用及編修應注意事項(以下

簡稱應注意事項)」第五點規定，研提綱要規範「第 02745 章瀝

青透層」及「第 02747 章瀝青黏層」編修草案，送本會續辦。 

    高速公路局本次提案前揭篇章編修內容包括「1.4.1 中華民

國國家標準」、「3.2.3 瀝青澆置」及「3.3 檢驗」等處，爰依

應注意事項第五點第三款規定，由本會召開複審會議，邀請相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工程主辦機關、公(協、學)會、提案單

位共同參與審查。 

貳、 會議結論： 

一、 請高公局依各款討論結論檢討修正後，再將編修草案提送

本會。 

二、 「第02745章瀝青透層」編修草案，除下列討論結論外，其

餘同意依高公局提案內容修正，結論如下： 

(一) 1.4.2美國道路及運輸官員協會(AASHTO) 

   請將本章「3.3檢驗」表中依據之標準所列之各項AASHTO

規範增列於本款，例如T44、T55、T102、T2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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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3.2.3瀝青澆置 

1. (2) B.為敘明瀝青材料之種類，文字修正為「以水稀釋

後乳化瀝青之 SS-1h、CSS-1 及 CSS-1h 為 0.3～0.9L/m
2

（稀釋比例為 1：1）。」 

2. (2) C.最末段提案增列「透層瀝青材料分 2 次灑佈時，第

2 次灑佈應於第 1 次材料完全滲透後進行。」一節，考

量實務上就判斷第 1 次材料是否完全滲透，在執行上恐

有困難，爰經各單位討論後決議刪除，不予增列。 

3. (10)就澆置後，至少在 24小時內嚴禁通行之規定，經與

會各單位討論後，為因應情況特殊，而急於通車時，3.2.4

已有相關規定，後段文字修正為「…，得由工程司視實

際情形酌予延長之。若遇緊急狀況，以 3.2.4 蓋砂方式

處理之。」，以兼顧工程品質及實務執行面。 

(三) 3.3檢驗 

1. 提案於本表中檢驗項目 2.項檢驗項目「動黏滯度 60
o
C」

後方增列註 1 及於表後說明註 1 文字一節，為利瞭解，

將註 1文字修正為「註 1：MC-70相當於 50
o
C 之賽式重

油黏度 60~120 秒」。 

2. 有關表中「中凝油溶瀝青 MC-70」檢驗項目 7.「蒸餾殘

餘瀝青於四氯化炭中之溶解度，%」，該檢驗項目依據

之標準係參考 AASHTO T44 規範(以下簡稱 T44)，經查

T44 規範，所列檢驗可用溶劑為三氯乙烯

(tricholorethylene)或三氯乙烷(tricholorethane)，爰該檢驗

項目名稱將「四氯化炭」修正為「三氯乙烯或三氯乙烷」，

另「規範之要求」亦參考 T44規範，將「≧99.0」修正

為「>99.0」。 

三、 「第02747章瀝青黏層」編修草案，除下列討論結論外，其

餘同意依高公局提案內容修正，結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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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2工作範圍 

1.2.1：為確保工程品質，相同規格之瀝青混凝土分層鋪築

時，避免誤解無需噴灑黏層及更正贅字，經與會單位討論

後，文字修正為「在瀝青混凝土或底層、水泥混凝土鋪面

上澆置一層瀝青黏層材料，以備鋪築另外一層相同或不同

之規格之瀝青混凝土。」 

(二) 2.1材料 

1. 2.1.1：考量﹝RC-800﹞及﹝RC-3000﹞兩款快凝油溶瀝

青，目前已不再製造生產，且實務上不再使用，決議刪

除，爰文字修正為「…，快凝油溶瀝青可分為[RC-70]、

[RC-250]、[RC-800]、[RC-3000]、[  ]。…」 

2. 2.1.2：為因應瀝青材料 AASHTO已新公佈M316規範，

爰後段文字修正為「……應符合設計圖及[CNS 

1304][AASHTO M140] [AASHTO M208] [AASHTO 

M316] [ ]之規定。」並於 1.4.2 加列 AASHTO M316。 

3. 2.1.3：配合 2.1.1，刪除(3)RC-800及(4)RC-3000。 

(三) 3.2.3瀝青澆置 

(2)B.同「第 02745 章瀝青透層」，文字修正為「以水稀釋

後乳化瀝青之 SS-1h、CSS-1 及 CSS-1h 為...」。 

(四) 3.3檢驗 

1. 提案於本表中檢驗項目 1.「動黏滯度 60
o
C」後方增列註

1 及於表後說明註 1 文字一節，為利瞭解，將註 1 文字

修正為「註 1：RC-70相當於 50
o
C之賽式重油黏度 60~120

秒」。 

2. 有關表中「中凝油溶瀝青 RC-70」檢驗項目 6.「蒸餾殘

餘瀝青於四氯化炭中之溶解度，%」，該檢驗項目依據

之標準係參考 AASHTO T44 規範，經查 T44 規範所列

檢驗可用溶劑為三氯乙烯(tricholorethylene)或三氯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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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cholorethane)，爰該檢驗項目名稱將「四氯化炭」修

正為「三氯乙烯或三氯乙烷」，另「規範之要求」亦參

考 T44 規範，將「≧99.0」修正為「>99.0」。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下午4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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